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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签署《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的 

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为积极配合重大市政工程项目，助力轨道交通 12 号线西延伸项目征迁

工作的顺利推进,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或

“公司”）近日与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动迁安置办公室签署《国有土地上非居

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偿协议”）。根据政府工作安排，拟征收公

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 5398 弄 5-6 号的房屋（以下简称“交易标

的”），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6,707.42 万元。 

 公司共有两处自有房屋建筑坐落于轨道交通 12 号线西延伸项目征迁范

围内，分别为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5398弄 3-4号建筑（以下简称“3-4号楼”）

及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 5398 弄 5-6 号建筑（以下简称“5-6 号楼”）。本次征

迁的 5-6 号楼并非生产场所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产生影响，但是涉及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信息化中心建设项目”的建设实施地，该募投

项目建设将无法继续实施，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应对本次征迁事项对上述

募投项目建设产生的影响，尽快寻找新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项目。公司

后续将按照变更募投项目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

时也位于轨道交通 12 号线西延伸项目征迁范围内的 3-4 号楼尚在征迁协商阶段，

公司将视后续具体规划安排尽快推动相关事项的协商、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。 



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拟签署<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>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

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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交易标的权属清晰、

明确，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一、 交易概述及审议程序 

为积极配合重大市政工程项目，助力轨道交通12号线西延伸项目动迁工作

的顺利推进,公司近日与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动迁安置办公室签署《国

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。根据政府工作安排拟先征收公司位于上海

市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5398弄5-6号的房屋，补偿金额为人民币6,707.42万

元。 

本次交易对方为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动迁安置办公室，与公司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以 9 票同

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签署<国有土地上非居

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>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动迁安置办

公室签署补偿协议。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二、 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双方  

甲方：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动迁安置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  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：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 

（二）协议主要条款 



1、乙方（所有人或承租人）的房屋坐落于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 5398 弄

5-6 号，并被列入征收范围，建筑面积 3,845.35 平方米； 

2、本协议补偿总金额为人民币 67,074,189 元（包括房屋价值、临时租房

补贴、购房补贴、一次性综合奖励等）； 

3、乙方应当在签订本协议后 30 日内搬离原址，并负责房屋使用人按期搬

迁，房屋使用人未搬迁的，乙方承担未按期搬迁的相关责任； 

4、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后的 30 日内向乙方支付补偿总价 100%的补偿款。 

三、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征收事项是为满足上海市轨道交通 12 号线西延伸项目建设需

要而实施的，房屋价值经上海申价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，交易定价依据合

理有效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在交易双方正常履约的情况下，本次征收事项将会对公司本年度的

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，具体影响金额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结果

为准。 

（三）公司共有两处自有房屋建筑坐落于轨道交通 12 号线西延伸项目征

迁范围内，分别为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 5398 弄 3-4 号楼及 5-6 号楼。本次征

迁的 5-6 号楼并非生产场所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产生影响，但是涉及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信息化中心建设项目”的建设实施地，该募投

项目建设将无法继续实施。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应对本次征迁事项对上述

募投项目建设产生的影响，尽快寻找新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项目。公司

后续将按照变更募投项目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

时也位于轨道交通 12 号线西延伸项目征迁范围内的 3-4 号楼尚在征迁协商阶段，

公司将视后续具体规划安排尽快推动相关事项的协商、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

（二）《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（沪松洞 12 号线西征协字

第 001 号）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3 年 3 月 8 日 


